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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登录和业务办理

1.1 系统登录入口

登录入口如下：

点击“申报、推荐”后进行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，通过后才

能登录成功，推荐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登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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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证通过后则登录成功，点击“进入系统”查看办理业务页

面：

1.2 业务办理入口

进入系统后，点击“业务申办”--“推荐专家”，在页面右

方即可看到“可申请计划”和“申请记录”，在选择要申请的计

划时，务必查看该计划的“征集专业”和“征集级别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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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

（1）此处只能看到未结束的推荐专家计划；

（2）已经申请过本次征集的，不能重复申请。若中途退出，

需要在“申请记录”中找到并进行编辑才能继续提交。

每个专家推荐计划都有对应征集的专业和级别，请对照实际

情况进行申请。

1.3 填写申请资料

点击“申请”后，按照页面提示依此完成操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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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资料填写页面后，请按照页面要求填写基本信息、现职

称及专业技术信息、推荐专家的申请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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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填写“推荐专家的申请信息”时，需要谨慎选择专家库类

别（即级别），类别可多选。专业至少选择一个，最多选择两个，

专业先后无区别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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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完成后，点击“下一步”，进入附件上传。

1.4 上传附件资料

所有的附件具体要求请看“材料要求”，其中《广东省建筑

工程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专家库专家人选推荐表》需要先下

载模版，注意此处系统已经按照上一步填写的资料，自动填入模

版中，申请人只需要直接打印签字、盖章、填写时间即可。所有

的附件需要扫描为 PDF 格式再上传。

上传之后，可在“上传结果”处点击“查看”看到已经上传的

文件，如需要修改，可删除后再重新上传，如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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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

（1）请根据材料要求分开上传，切勿将多个材料或所有材料

制作为一个 PDF 上传。

（2）单个 PDF 不能超过 50MB。

上传论文著作、业绩成果材料时，请按照要求填写信息并上传

相关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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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没有相应的论文著作或者业绩成果材料，请勾选“无”，

否则无法提交，见下图：

确定所有需要的附件资料已经上传后，点击“下一步”，进

入选传材料的提醒确认页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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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图页面是所有非必传的文件中没有上传的材料名称，用于

提醒申请人确认是否不上传，需要返回上传的，可点击右上角“返

回上传附件”，确认不上传的，可直接点击“提交申请”确认，

如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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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后，提示显示“成功提交”。

1.5 修改、撤回申请

未提交的申请，可在“申请记录”中找到并点击“编辑”，

继续完善材料后提交，如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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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申请后，若发现申请的资料有问题，可操作“撤回”后，

编辑修改后再重新提交，如下图，注意每条申请记录只能“撤回”

一次，该申请记录还未进入评委会审核：

1.6 删除业务申请

若确定不需要再继续申请，可选择“删除”申请，如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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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审核情况

2.1 查看审核状态

提交申请后，可看“申请记录”查看审核状态，如下图：

2.2 接收短信通知

对于部分审核状态，如“不予受理、“退回个人修改”，有

相关短信通知。申请人在接收到短信通知时，请及时登录页面查

看审核情况。“退回个人修改”的请及时按照审核意见调整后重

新提交，如下图：



- 15 -


	第一章 登录和业务办理
	1.1系统登录入口
	1.2业务办理入口
	1.3填写申请资料
	1.4上传附件资料
	1.5修改、撤回申请
	1.6删除业务申请

	第二章 审核情况
	2.1查看审核状态
	2.2接收短信通知


